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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門戶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hftz.gov.cn/WebViewPublic/item_page.aspx?parentId=627&id=968)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支持中国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支持中国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支持中国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支持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动植物检验检疫改革措施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动植物检验检疫改革措施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动植物检验检疫改革措施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动植物检验检疫改革措施的通知 

质检办动函质检办动函质检办动函质检办动函〔〔〔〔2014〕〕〕〕159 号号号号 

 

上海检验检疫局： 

为落实《质检总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国质检通〔2013〕

503 号）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适应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

区的要求，总局将按照“安全高效、科学有序、探索创新、稳步推进”的原则，全力支持自

贸区动植物检验检疫改革创新。现就自贸区动植物检验检疫改革措施及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具体措施 

（一）全面推行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分类管理制度。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由你局对

自贸区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实施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根据风险水平确定相应监管模式，

提高通关效率。 

（二）科学调整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制度。在风险评估和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

你局有权允许部分未经准入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经自贸区过境、国际中转或在自贸区内存放、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除外）。 

（三）改革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制度。实施检疫审批负面清单制度，授权你局办理负面

清单以外已获我国准入的进境（过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审批。将检疫审批时限缩短为

7 个工作日，需质检总局审批的，要在受理后 3 个工作日内报总局；检疫许可证有效期延长

为 12 个月；实施一次审批，分批核销。 

（四）创新进出境动植物检验检疫查验模式。对经风险评估确定为低风险的进境深加工

动植物产品，可适度简化查验程序并免于核查输出国家或地区的检疫证书。对除活动物以外

的国际中转快件，免于核查输出国家或地区的检疫证书。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进出口动

植物产品安全卫生项目实施抽查检验，一般品质检验项目不再实施强制检验。 

（五）改革出境动植物检验检疫注册登记制度。输入国家或地区没有注册登记要求的，

原则上不再对动植物产品的生产、加工、存放企业实施注册登记。 

二、工作要求 

你局务必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好上述改革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具体的细化落

实方案，通过先行先试，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把全面深化进出境动植物检验检疫改革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一）积极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尽快落实自贸区动植物检验

检疫配套设施，建设信息化平台，完善动植物疫情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加强与海关、边防等

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配合协调机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共

同促进自贸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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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加强适应自贸区发展要求的动植物检验检疫队伍建设，提高

信息化管理水平；及时制修订自贸区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规范执法行为，提升监管效能；

加强动植物检验检疫和检疫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保障国门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推

动检验检疫事业科学发展。  

（三）做好改革经验总结。支持自贸区建设与发展是质检系统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工作。

在先行先试过程中，你局要持续深入研究自贸区运行规律和动植物检验检疫制度体系建设，

总结改革成效，及时发现问题，为总局深化动植物检验检疫改革，进一步研究制定支持自贸

区建设的改革措施提供决策依据。 

 

质检总局办公厅 

2014 年 3 月 4 日 


